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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雜費調整校內審議程序說明

 校內決策方式及流程:如第3頁

 學雜費審議小組設置要點:如第4頁

 學雜費審議小組成員:

◦ 委員會由校長、教務處主任、學務處主任、總務處主任、人
事室主任、會計室主任、秘書室主任、各科主任、學生代表
1~2人組成。

◦ 主任委員為小組會議主席，由校長兼任之。

 學生代表為學生會會長或部長級幹部等具代表性之
學生代表參與。

 審議小組開會時, 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
始得開議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得決議。

2



3



4


	投影片 1: 學雜費調整校內決策方式 、組成成員及研議過程
	投影片 2: 學雜費調整校內審議程序說明
	投影片 3
	投影片 4

